
2026-2027年度南宁市江南区预算单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合同

（合同主要条款及格式）

合同编号： 12N49858041920261202 

项目名称： 2026-2027年度南宁市江南区印刷服务项目框架协议采购-广西金茂印务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项目编号：NNZC2025-K3-050083-NNSJ

甲方：（服务对象、采购人） 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初级中学 

乙方：（入围供应商） 广西金茂印务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征集文件、响应文件规定条款和入围供应商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采购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与合同金额

根据《入围通知书》的入围内容，合同金额如下：

服务内容 规格 工艺 市场单价

入围时承诺协

议价格（最高

限制单价或价

格优惠率）

本次给予的

优惠价格或

优惠率

（%）

本次单价（=市场单

价×（1-入围价格优惠

率））（元）

数量

价格小计（元）

 2026年春季
学期毕业班
四月模拟质
量调研印刷

服务 

 /  / 

 4.4 

 50 

 50  2.2  301  662.20 

合计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JNZC2026-W3
-00853 其他印刷服务 301 662.2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第二条 服务保证

1．入围供应商应按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和承诺规定的服务内容向采购人提供相应服务。

2．售后服务时间自产品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3．一旦产品在最终使用者手中发生由于印制或非人为因素产生质量问题时，乙方保证在接到通知24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更换或退货，费

用由乙方负责。

第三条 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    双方约定                

第四条 交付、验收

1.服务开始时间：   ；服务地点： 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初级中学 。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甲方应在印刷品全部运达交付地点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4.甲方对乙方所交付的产品依照合同约定及国家有关标准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退还乙方，后果由乙方负责。

第五条 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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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六条 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1、采购资金的支付按照现行南宁市江南区有关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执行。本项目第二阶段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可采用线下或在线方式签订

合同，约定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合同应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合同内容应包含印刷物品种类、数量、结算方式以及不

低于入围价格优惠率等内容。

2、在印刷品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由甲方按财政授权支付程序将款项支付给乙方。

3、甲方在支付钱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发票，如果乙方不提供真实合法有效发票给甲方的，甲方有权不支付钱款。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处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5 %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

失。

2.乙方提供的服务如果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乙方无故延期服务交付的，每天向甲方偿付违约合同金额2‰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合同金额5%，超过2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不能按期付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合同金额3‰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合同金

额5%。

4.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金额5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其他违约行为按照合同金额5 %收取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经济损失。

6、乙方不得提供有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产品或服务，否则因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

失，乙方应当赔偿。

第八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九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服务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相关机构进行鉴定。服务符合要求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服务不符合要求的，鉴定费

由入围人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选择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为诉讼管辖法院，因诉讼产生的律师服务费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采购人、供应商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经本级政部门审批，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本级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

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经本级财政部门审批的，仍按照本级财政部门审批前的履行。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二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征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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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提供的响应文件；

3.服务承诺书；

4.入围通知书。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政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将合同原件一

份交采购代理机构，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本级财政部门备案。

甲方（公章）： 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初级中学              乙方（公章）： 广西金茂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0771-4800339                   电 话： 18076546892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 广西金茂印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南宁市唐山路支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45050160476100000076 

日 期：                    日 期：  

3/3


